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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航意外調查機構的架構及人手編制  

背景資料簡介  
 
 
目的  
 
 本文件旨在就民航意外調查機構 ("調查機構 ")的人手架
構及人手編制提供背景資料，並綜述議員在過往的討論中就相

關事宜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。  
 
 
背景  
 
2. 本港的民航意外調查是根據《香港民航 (意外調查 )規例》
(第 448B 章 )，並參考國際民用航空組織 ("國際民航組織 ")就這
方面所頒布的規定而進行的。國際民航組織在《國際民用航空

公約》《附件 13  航空器事故和事故徵候調查》 ("《附件
13》 ")中訂明進行民航意外調查的標準及建議措施。中國是
國際民航組織締約國之一，而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，有責任

遵循國際民航組織就民航意外調查訂立的標準。  
 
3. 早年，根據香港法例第 448B 章，行政長官有權委任

總調查主任，以負責調查在香港發生的民航意外及嚴重事故，

或涉及在香港註冊的民用飛機在外地的意外及嚴重事故。過往

民航處處長獲行政長官委任為總調查主任。就每宗意外或嚴重

事故進行的調查，總調查主任會委派 1 隊專責小組負責調查工
作。專責小組一般由多名合資格的調查主任組成，而其中一人

會擔任調查隊長。調查主任由民航處不同分部臨時借調過來，

一般以兼任形式參與調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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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國際民航組織在 2016 年 2 月對《附件 13》作出多項修
訂，包括要求各締約國設立獨立的民航意外調查機構，即調查

機構須獨立於民航管理部門及其他可能干預調查的進行或客觀

性的團體。新要求在 2016 年 11 月開始適用，國際民航組織建
議締約國在 2018 年 10 月底前實施該項新要求。  

 
5. 政府當局在 2017 年 3 月 27 日就下述建議諮詢事務
委員會： (i) 成立獨立調查機構； (ii) 開設 1 個為期 3 年的非
公務員編外職位，職銜為總調查主任 (職級相等於首長級薪級
第 2 點 )，由財務委員會 ("財委會 ")批准當日起生效，至 2020 年
3 月 31 日止，以領導獨立調查機構，並主導民航意外調查
工作；及 (iii) 對香港法例第 448B 章作出相應修訂，藉以賦予

獨立調查機構和總調查主任法定權力以執行職務。  
 
6. 按照政府當局的建議，新成立的獨立調查機構將完全

脫離民航處架構，轉為直接隸屬運輸及房屋局，意外或嚴重事

故的調查工作由 1 名全職總調查主任領導，而不再是由民航處
處長或其他現有的民航處職員擔任。總調查主任將按香港法例

第 448B 章由行政長官委任，並直接向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負

責，以確保調查機構獨立於民航處的中立性，以及調查結果的

公正性及可信性。總調查主任將會有 6 名全職的專業支援人員
協助，以加快調查過程。總調查主任職位的擬議職責及獨立調

查機構的建議組織圖分別載於附錄 I 及 II。  
 
7. 有關的人員編制建議在 2017 年 6 月 14 日及 7 月 19 日
分別獲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通過和獲財委會批准。立法會在

2017 年 6 月 16 日成立小組委員會，以審議《2017 年香港民航
(意外調查 )(修訂 )規例》和《 2017 年〈 1995 年飛航 (香港 )令〉
(修訂 )令》。該兩項修訂法例旨在成立一個獨立於民航處的
調查機構，負責進行民航意外調查。該小組委員會支持該修訂

規例及修訂令。  
 
8. 政府在 2018 年 9 月 10 日宣布委任新的總調查主任，
領導新成立的調查機構。  
 
 
議員提出的主要關注事項  
 
9. 議員普遍支持設立一個獨立於民航處的調查機構，

以確保民航意外調查工作的獨立性及中立性。然而，有議員對

政府當局就獨立調查機構提出的人手安排及運作模式表示關



 
 

- 3 - 

注。他們詢問獨立調查機構是否需要在總調查主任下設有 7 名
全職人員，以及成立臨時機構 (即在有需要時才成立 )能否同樣
達到目的。  
 
10. 政府當局解釋，一如其他緊急服務，每當發生意外或

嚴重事故時，調查機構須確保其已準備就緒，隨時能夠進行調

查和符合香港法例第 448B 章的要求。新成立的調查機構須能
立即前往事發現場，以進行搜證和其他與調查相關的工作。因

此，成立一個常設機構是必需的，亦與其他發展成熟的航空體

系的做法一致。此外，當局預期調查機構會接手民航處尚未完

成的調查工作，全力跟進處理，同時亦須處理其他主要工作，

例如持續檢討香港法例第 448B 章以符合《附件 13》所訂的最
新標準。當局會在該等職位於 2020 年 3 月 31 日的 3 年期限屆
滿前，因應實際經驗檢討調查機構的架構，包括人手編制。  
 
11. 議員詢問民航處過往曾進行多少宗民航意外調查。政府

當局回應時表示，由於每宗民航意外調查需時完成，因此每年

均會累積一些在前一年或更早時間開始而尚在進行的調查個

案。過去 5 年 (2012 至 2017 年 )，民航處每年實際進行的調查
(包括新及舊個案 )由 8 宗至 13 宗不等，而截至 2017 年 6 月底尚
在進行的調查個案有 12 宗。根據民航處過往的經驗，每宗意外
的調查一般需要 6 至 7 名調查主任 (以兼任形式參與 )，而嚴重事
故的調查則由 3 至 4 人 (以兼任形式 )負責，由外地調查機構開展
而需要民航處參與的調查則通常由 1 人 (以兼任形式 )負責。民航
處由 2012 至 2017 年每年進行的調查宗數及所涉調查人次載於
附錄 III。  
 

12. 有議員察悉新設立的調查機構是一個常設機構，他們

詢問為何總調查主任職位並非一個常額職位。部分議員關注，

總調查主任職位的擬議薪酬福利條件，是否有足夠競爭力吸引

具合適才幹及專業背景的人才。政府當局表示，開設一個非

公務員首長級職位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止的安排，旨在預留彈
性，讓政府檢視新成立的獨立調查機構的人手編制是否切合實

際的運作需要，並適時決定機構的長遠人手安排。鑒於總調查

主任的職責要求和需要廣泛的專業知識，本地擁有相關經驗和

能力的人選可能有限。為擴闊招聘人選，容許政府在有需要時

進行海外招聘，政府當局遂建議以非公務員條款聘請總調查

主任一職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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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新發展  
 
13. 在 2020 年 1 月 20 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政府當局
將會就調查機構的常設架構及人手編制建議，尋求事務委員會

的意見和支持。現時有時限的總調查主任職位的任期將於

2020 年 3 月 31 日屆滿。  
 
 
相關文件  
 
14.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IV。該等文件可於立法會
網站 (http://www.legco.gov.hk)閱覽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4 
2020 年 1 月 16 日  
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


 
 

附錄 I 
 

總調查主任職位的擬議職責說明  
 

 
職級  ：相等於首長級薪級第 2 點的非公務員職位  
 
直屬上司  ：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 
 
開設職位的目的—— 
 
擬增設的總調查主任將會負責領導及監督在運輸及房屋局下成

立的獨立民航意外調查機構，並主導民航意外調查工作及安全

管理工作。由總調查主任領導的獨立民航意外調查機構的工

作，最終目的是加強和推廣民航安全。  
 
 
主要職務及職責—— 
 
1. 調查所有在香港發生或涉及在香港註冊的民用飛機在外地

發生的意外或嚴重事故，主要職責包括調查意外成因、保

護意外證物、處理涉事飛機等；  
 
2. 撰寫及向行政長官提交調查報告，說明意外或嚴重事故的

情況和成因，並提出安全建議以防範意外再次發生；  
 
3. 領導和管理民航意外調查機構，包括統籌人手調配、員工

培訓、採購和保養調查設備、維護設施和檔案管理等工

作，以及制訂優化意外調查和安全管理程序的策略和措

施；  
 
4. 收集、保護和分析有關航空安全的資訊和數據，以找出安

全隱患，向業界發放保障航空安全的訊息，並統籌相關的

教育工作；  
 
5. 監督與遇難者 /傷者家屬或生還者的匯報工作 (如調查進

度、意外調查資訊等 )；  
 
6. 在有需要時為海外的民航意外調查機構提供支援及專業意

見 (例如在海外發生的意外或嚴重事故涉及在香港註冊的飛
機 )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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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參與有關民航意外調查和航空安
全的國際組織及活動，並與國際組織在相關議題上保持密

切聯繫。  
 
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
 
 
資料來源：EC(2017-18)2 附件 1



 
 

附錄 II 
 

 
 
 
 

資料來源：EC(2017-18)2 附件 2 



 
 

附錄 III 
 
 
民航處由 2012 至 2017 年每年進行的調查宗數及所涉調查人次  

 

 
 
 
 
資料來源：立法會 EC143/16-17(01)號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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